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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刑事廳陳述意見書

案 號 ：107年度憲二字第 103號 

陳 述 機 關 ：司法院刑事廳

為憲法法庭審理人民聲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法規範憲法審查案， 

謹於本廳權責範圍内，就憲法法庭 111年 5 月 1 6 日憲庭力10 7憲 二 1 0 3字 

第 1111000208號函所列事項，提出陳述意見書：

一 、關於說明二所詢：

(一 ）本 法 第 42〇條第 1 項 第 6 款 所 稱 「罪名」所指為何？其立法理由為 

何 ？

1. 立法沿革

本 法 第 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六 、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 訴 、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之 規 定 ，係 1 0 4年所修正公 

布 ，其 中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 要 件 ，自 17年立法以來，未曾 

修 正 。1

2. 立法理由

本 廳 尚 查 無 初 始 以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為要件之立法理由。 

惟 1 0 4年修正公布之第 4 2 0條 立 法 理 由 所 示 「再審制度之目的既在 

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之公平正義，以調和法律之安定與真相之發見， 1

1 17年公布之本法，其第441條第4 款 ：「四 、因發現確實證據足認受刑人應受無罪、免訴或 

輕於原審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24年修正公布之本法，其第413條第1項第6款 ：「六 、因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者 。」 ；56年修正公布之本法，其第420條第1項第6 款 ：「六 、因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 

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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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得獨厚法安定性而忘卻正義之追求」 ’可資參酌。2 3 4

(二 ）若原確定判決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受判決人應受輕於原判決所  

認 「罪刑」 ，依 現 行 法 規 定 ，其是否符合得聲請再審之事由？若 否 ， 

其理由何在？如此有無牴觸刑事再審制度追求實體正義之立法理由？

國家對於被告的刑罰權及其内容，經 起 訴 、審判及上訴等程序 

而 告 確 定 ，如其程序合法正當，自應賦予既判力，以實現刑事司法 

制度所追求之公平正義；判決確定後之再審制度，重在實體真實之 

發 現 ，惟 重 啟 審 判 ，將使已確定之法律關係再次陷於不確定狀態， 

基於法律安定性考量，不得不對可開啟再審之事由予以一定限制， 

以求法律安定性及真實發現間之衡平。2 3 4 5

我國再審制度中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聲請再審事由，限於足 

認受判決人應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而 未 及 於 「罪刑」 。所 

謂 「罪名」 ，過去實務認為係指刑法分則之罪名，亦即是否足認受 

判決人應受輕原判決所認之「法定刑」 ，不 包 括 「處斷刑」及 「宣

2 學者林永謀亦認為，再審之本質，乃為調和國家利益（刑罰權之實現）與個人利益（人權保 

障）所生之衝突。基於「法的安定性」，避免影響及於人民所應保障之權益，法院對於再審允 

宜嚴格審查，且謂：「若過於重視後者（即真實發現） ，則其必認再審理由應予寬廣，其運 

用若亦過於寬厚，則確定判決將失其應有之意義，並將動搖現有審判制度本身之基礎。何況再 

審理由之寬、嚴與否，復上訴制度•••有所關聯，非予一併之思考不可」、「再審立法運用 

之困難乃在於此，如何求其平衡而適當，要非人權保障一語所能概括，不得不慎重處之」。林 
永謀，刑事訴訟法（下冊） ，2007年 ，頁 215-216、227。

3 「在我國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均設有再審程序規定，以就發現真實而追求 
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與法安定性之間，取得平衡」。司法院釋字第800號解釋，蔡明誠大法官 

協同意見書。

4 「如果為了發現真實而毫無限制地重啟刑事程序，一方面等於承認任何刑事裁判可以隨時被 

推翻，使刑事司法無法發揮解決爭執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會使被告反覆承受刑事程序的不利 

益」、「儘管發現新事證之再審事由源自糾問訴訟，但是考量其兼具追求實體正義與被告權利 

救濟的意義，其於彈劾訴訟的存在正當性已毋庸置疑，問題只在於承認的範圍應該多大。此一 

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實體正義與法安定性的權衡結果」。薛智仁，論發現新事證之刑事再審事 
由 ：2015年新法之適用與再改革，臺大法學論叢，第 45卷第3期 ，頁 917、919。

5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 ：「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 

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 ，其 32號一般性意見第54點後段：「這 

項規定不禁止特殊情況允許的重新進行刑事審判；例如，發現了判處無罪時無法提供或不知道 
的證據」；歐洲人權公約第4條第7號議定書亦有相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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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刑」6 ; 近來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 0 9年度台抗大字第 1 2 2 1號

裁定則認 為 ： 「刑 事 再 審 制 度 ，乃判決確定後，以認定事實錯誤為 

由而設之特別救濟程序，目的在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實 

現 ，以調和法律之安定與真相之發現。從 而 ，確定判決有無再審事 

由 ，應以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酌」 ，將 「罪名」解釋 

為 「犯罪事實」 ，準 此 ，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受判決人應 

受輕於原判決所認之「犯罪事實」 ，即可據以聲請再審。

區 分 「犯罪事實」及 「非犯罪事實」 ，係在再審所開啟審判範 

圍之規範框架下7 ，考量犯罪事實及非犯罪事實本質上之差異，以求 

法律安定性及真實發現之衡平。就再審所開啟之審判範圍而言，其 

制 度 設 計 上 ，係 恪 遵 「罪刑不可分」原 則 ，所 開 啟 者 ，乃全部案件 

之 審 判 ，所 推 翻 者 ，為確定判決就全部案件所形成的法律關係，並 

未限定於 特 定 部 分 （未如現行上訴制度，得 就 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 

一部為之） 。職 是 ，對法律安定性之影響甚大，故將聲請再審之事 

由限於足以影響全部案件之「犯罪事實」 。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乃法院判斷犯罪行為之依據，一個犯罪行為 

之 成 立 ，必須構成要件該當，且具有違法性及有責性。犯罪事實有 

所 變 動 ，將影響構成要件事實、違法及有責之認定；認 定 「犯罪事 

實 」有 無 錯 誤 ，亦 即 「對於犯罪行為的評價」有 無 錯 誤 。由此而認 

「犯罪事實」之 錯 誤 ，對於案件有全面的影響，其發現真實之利益 

超越法律安定性之利益，故准予以之聲請再審；至 於 「非犯罪事實」 

之 認 定 ，不及於犯罪行為本身之評價，對於案件僅有部分、次要的

6 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102號刑事判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謂應受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應受較輕罪名之判決而言，至宣告刑之輕重，乃量刑問題， 
不在本款所謂罪名之内」 ；最高法院7 0年度台抗字第317號刑事裁定：「對於未發覺之罪， 

自首於該管公務員受裁判者，按照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僅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於罪名不 
生影響，換言之，即自首屬實，仍不得據以為應受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裁判，於與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再審條件顯不相符」 。

7 「再審之目的，不再是由原審法院根據新事證事後審查其判決的正確性，而是在完全廢棄原 

審判決之後，重新理本案」。薛智仁，註4文 ，頁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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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若准予開啟全部案件之審判，將過度動搖法律安定性’因而 

有限制之必要。

又國家透過刑事訴訟程序所認定之刑罰權，係 由 「犯罪行為」

及 「行為人本身」之評價所構成。犯罪行為之評價，係在回顧過去 

所發生的犯罪事實，探究犯罪行為及其結果為何及其法律效果；行 

為人本身之評價，則係預測行為人將來復歸社會可能性，適度調整 

量 刑 之 輕 重 ，以求充分滿足刑罰目的之最適處遇。準 此 ，關於犯罪 

事實之事實及證據，係為證明已發生之犯罪事實，邏輯上必限定在 

一定之範圍内；關於行為人本身之事實及證據，非 僅 關 乎 過 去 ，兼 

及 鳥 瞰 未 來 ，可隨時間之進展而形成，邏輯上不限定在固定之範圍 

内 。因 此 ，將再審事由限於犯罪事實之錯誤，因其事實及證據範圍 

固 定 ，不致頻繁動搖已確定判決所形成的法律關係；反 之 ，若不限 

於犯罪事實之錯誤，於有關行為人本身之事實錯誤，即 「非犯罪事 

實 」之 錯 誤 ，亦可據以聲請再審時，由於其事實或證據得隨時間經 

過 而 發 生 ，將使案件處於難以確定之狀態，將致頻繁地破壞法律安 

定 性 。8

(三 ）又上開條文限定「罪名」始得聲請再審而未涵蓋罪刑在内，是否形 

成差別待遇？若 是 ，有無正當理由？是否符合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之 意 旨 ？

在 現 行 法 下 ，受有罪判決之被告，於其案件確定之後，關於判 

決認定事實之錯誤，如欲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為由聲請再審，須 

以所發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被告應受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之 判 決 為 限 ，並非所有事實認定之錯誤，均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

8 「立法者不概括容許受判決人為減刑而聲請再審，而是限於適用較輕罪名之判決，其目的應 

是在排除爭執原審量刑不當的再審。理由可能在於，影響量刑的事實眾多，受判決人可以輕易 

找到新事證來挑戰量刑結果，如果容許量刑不當的再審，將使刑事法院的再審聲請案件暴增； 

況且，各種量刑因素的比重難以權衡，此種不確定性也會導致重新量刑而獲致減輕的成功機會 
不高，自始否定其為再審目標，也不至於過度限制再審的救濟管道」。薛智仁，註 4 文 ，頁 
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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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而 聲 請 再 審 ，固就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被告應受輕於原判決 

所 認 「罪刑」之 被 告 ，形成差別待遇。

惟 如 前 述 ，再審制度應兼顧法律安定性及真實發現之衡平，案 

件如經本法所定之訴訟程序而告確定，且其程序合法且正當，自應 

尊重確定判決所形成之法律關係，僅 於 「誤判的實體不正義已達難 

以忍受的程度」時9  * 11，方得重啟審判；倘動辄開啟再審，除影響當事 

人受有妥速審判之權利，因其重啟審判，亦推翻先前審判之結果， 

影響法律安定性甚鉅，不能不有一定之限制 。 1Q 11

至於其限制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是否合理，涉及權利的衝突，自 

應整體觀察制度設計，考量法律定安性之利益是否優於真實發現之 

利 益 。於再審係開啟全部案件審判之前提下，犯罪事實之認定錯誤， 

將影響全部犯罪行為之評價，鑑 於 其 屬 「過 去 」犯罪行為之評價， 

相關新事實及新證據之範圍固定，准予開啟再審，可兼顧不同利益 

之 衡 平 ；非屬犯罪事實範疇之錯誤，係以行為人本身之評價為其内  

容 ，所 影 響 者 僅 「量刑」部 分 ，對於 構 成 要 件 、違法及有責部分尚 

無 影 響 ，且其係鳥瞰行為人將來之復歸可能性，新事實及新證據範

9 「刑事再審作為確定裁判之非常救濟程序，一方面糾正確定裁判之事實錯誤，另一方面會推 

翻確定裁判之既判力，為了均衡實現實體正義與法安定性，僅在判決有重大瑕疵或有誤判的充 

分蓋然性，誤判的實體不正義已達難以忍受的程度時，始得聲請再審」。薛智仁，裁判上一罪 
之再審目標審查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221號刑事裁定，台灣法律人，第 1期 ，2021 

年 ，頁 170。

1(5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76條 第 1 項 「再審之訴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内提起」、第 4 項前段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 ，立法院於111年 5月3 1日所通過之 

行政訴訟法修正，其第49條之1第 1項第4款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 
再審事件，當事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其 107條關於濫訴裁罰之規定，立法說明亦指出 

「至於就確定裁判不斷提起於事實或法律上無合理依據之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且其主觀上係 

基於惡意、不當或其他濫用訴訟程序之目的，依第二百八十一條：4 余本編別有規定外，再審 

之訴訟程序準用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定。』及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則可分別準用本條 
及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三項以下濫訴罰之相關規定」。

11「再審作為非常救濟制度，並不在於救濟原審『所有的』事實違誤，而僅在於救濟『顯著的、 

重大的』事實違誤；唯有影響到（會產生執行力的）判決主文的事實違誤，例如應為無罪判決 

卻為有罪判決、應為輕罪判決卻為重罪判決等，才會重要到必須以再審來非常救濟」。林钰雄， 
再論發現新事證之再審事由一再審新法2〇問，台灣法學雜誌’第 268期 ，20丨5年’頁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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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隨著時間位移，如果可據以開啟全部案件之審判，勢 將 因 部 分 、 

次 要 之 瑕 疵 ，即輕易且頻繁地動搖確定判決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於 

權衡法律安定性之利益及真實發現之利益時，立法者限制再審之開 

啟 ，難謂不合理而有違平等原則。

(四 ）比較法上是否有相類似之規定？學說對此有何相關見解？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 6 3條 第 1 項 「旨在尋求根據同一刑法作出 

不同量刑之再審，為不合法」 、第 2 項 「旨在尋求基於減輕刑事責 

任 能 力 （刑 法 第 2 1 條 ）而減輕刑罰之再審，同樣不合法」12，其立 

法 者 將 「量刑」及 「因精神障礙致辨識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而減輕 

其刑」排除於聲請再審之範圍，同係基於此二種事由影響法律安定 

性甚鉅之理由13。

另 外 ，判決確定後始發現「與犯罪事實無關」減刑事由之新事 

實 或 證 據 ，所 欲 調 整 者 ，僅 為 「減刑事由及其影響之刑度」 ，而非 

「犯罪事實」 ，於訴訟法已採罪刑可分之原則下（本 法 第 3 4 8 條第 

3 項參照） ，似 可 就 此 設 計 「更定其刑」之 程 序 ，單 就 「減刑事由 

及其所影響之刑度」進 行 審 理 ，以免開啟其他無爭執之部分，有害 

法秩序之安定。相類似之程序，如刑法第 4 8 條 、本 法 第 4 7 7條 第 1 

項 之 「累犯更定其刑」 。比 較 法 上 ，對於偵查或追訴提供實質助益，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減刑事由，另 設 「更定其刑」程 序 ，可 

參 酌 美 國 聯 邦 刑 事 程 序 規 則 第 3 5 條 之 更 定 其 刑 程 序 （ reducing a 

sentence ) 14 °

二 、關於說明三之案例，其適用上有無不同？如 有 ，何以不同？

如依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之見解，案 例 一 ，加重竊盜罪與普通竊

12連孟琦譯，德國刑事訴訟法，2016年 ，頁 3 3 5。

13就德國法及其餘比較法之參考文獻，可參見薛智仁，註 4 文 ，頁971以下所引Jescheck/Meyer 
(Hrsg.)， Die Wiederaufnahme des StrafVerfahrens im deutschen und auslandischen Recht， 1974 〇

14 Rule 35(b)(1)，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Upon the government’s motion made within 
one year of  sentencing, the court may reduce a sentence if the defendant, after sentencing, provided 
substantial assistance in investigating or prosecuting anoth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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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 罪 之 「犯罪事實」有 所 不 同 ，此一差異可能會使犯罪行為受到較輕 

的 評 價 ，符 合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顯著性要件。

案 例 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第 1 項之減刑規定，係以行為 

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為要件，與 「犯罪事實」無 

關 ，不 符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顯著性要件。

此致

憲 法 法 庭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6 月 1 5  曰

司法院刑事廳


